
接獲民眾死亡

註: 
1.
請配戴適當防護裝備，如口罩、
手套、護目鏡、防護衣等。

2.
(1)同住或密切接觸者有無新冠
肺炎臨床症狀，若有請告知並協

助其前往快篩及採檢。
(2)衛教員警個人防護裝備穿脫

方式。

3.
醫師行政相驗診察費用，依本局
核定之「臺北市立醫療院所醫療
收費基準」規定，由喪家負擔費
用新臺幣6,500元。

4.
(1)屍體裝入第一層屍袋，屍袋
表面先以1：10的稀釋漂白水(5,
000ppm)抹拭，再套入第二層
屍袋後，以1：10的稀釋漂白水(
5,000ppm)抹拭屍袋外側，保持
清潔。
(2)遺體若無法當場入殮，可送
第二殯儀館臨時新冠肺炎入殮區

處理。

5.
進場時間儘量安排於每日下午7

時至隔日上午6時。

6.
(1)若須等待司法相驗或行政相
驗，可逕送第二殯儀館臨時冰櫃
區等待檢警司法相驗或行政相驗

。
(2)司法相驗如大體須採解剖或
繁複的檢疫作業時，該大體送新
北市板橋殯儀館相驗暨解剖中心
。

7.
目前中央主管機關對於COVID-
19個案遺體雖未訂有明確火化
期限，但依傳染病防治法實施細
則第13條規定，對於疑似第5類
傳染病患者之遺體，應儘速處
理。故仍建議應儘速火化為宜。

COVID-19疫情期間相驗流程圖

臺北市加強版防疫專

責旅館或集中檢疫所

遺體依傳染病防治法於規定時間內火化或

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深埋(註7)

通知檢疫所醫師(註1)

防疫旅館

報請檢察機關司法

相驗

檢察機關開立

遺體進館通知單

交付民眾

待檢察官相驗後開立

相驗屍體證明書

交付民眾

遺體運往殯儀館

(註5,6)

遺體依相關規定進行

適當密封(註4)

處理單位

接獲通報

單位

員警/檢察機關

110.06.02初版
110.06.07一版
110.06.08二版
110.06.10三版

醫師評估

是否為病死或

自然死亡

醫師開立死亡證明書

交付民眾

遺體運往殯儀館

(註5,6)

遺體依相關規定進行

適當密封(註4)

民眾繳納行政相驗

費用(註3)

場

域

員警/

檢察機關

葬儀社

公共場域、辦公室或

住家

是

否

否

紀錄個資予

轄區健康服務中心或防疫

專線(23753782)查詢

是否確診

衛生防疫人員(註2)、

員警到場(註1)並撥打

1999轉888通知醫師

是
撥打1999轉888通知

醫師前往(註1)並檢視

防治措施有無缺漏

死者、同住或密切接觸者是否

有以下情形

1.於居家檢疫或隔離期間

2.有發燒等新冠肺炎臨床症狀

3.與確診者接觸但未被匡列

衛生防疫
人員評估是否需

進行防疫措施

衛生防疫

人員/員警

醫師/

員警

是

否

個資包含

1.姓名
2.ID

3.地址

4.電話


	COVID-19疫情期間行政與司法相驗流程圖(衛生防疫到場).vsd
	頁-1


